附件1

广东科学中心创意机器人套件开发及应用推广需求方案

基本情况

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积极落实《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》，深入实施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和《广东省“馆校结合”科普育人工程工作方案》，广东科学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需求方”）持续面向全省及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生，开展创意机器人系列创新实践教育活动，厚植公民科学素质基础，服务于科技创新大军的培养。为继续贯彻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“每届一主题”的办赛理念，现采购机器人套件开发及应用推广等技术服务。
需求内容

（一）开发2套竞赛型创意机器人套件，配套相应的教学课程和资料，设计比赛规则。套件围绕同一主题或科技热点，低成本，具有良好的拓展空间和创意空间，富有竞赛性和观赏性。其中，1套为基础型，通过逻辑电路、模拟电路、固化程序或其他方式，配合相应传感器和分立电子元器件，搭建机器人系统，实现机器人功能；1套为编程型，通过arduino、图形编程或其他编程手段，配合相应传感器和分立电子元器件，搭建机器人系统，实现机器人功能。

（二）配合套件生产、测试、改进工作，向工厂支付生产测试费用。套件开发方案确定后，配合需求方把套件生产落地，在生产过程中，及时测试、改进，完善套件，并支付工厂生产测试费用。

（三）提供教师培训服务。面向中小学科技教师，按照需求方要求，对2套套件各开展不少于2批次的教师培训服务。教师培训方案另行商定。

供应商资质要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2.2020-2023年间实施过同类型项目，具备较高的开发技术基础和团队协调能力。
3.具有丰富的创客创新实践教育经验，拥有稳定、迅速响应的技术团队。

供应商报价要求

提交近三年来承担实施的机器人教具套件开发案例1份（合同复印件或成果证明）。
根据采购内容需求，提交初步内容方案1份。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和报价。
服务要求

	序号
	时间
	内容
	备注

	1
	2024年3月15日前
	提交初步开发方案。
	

	2
	2024年4月前
	完成2款套件样机开发，支付工厂测试费。
	

	4
	2024年8月前
	完成2套套件样机测试和改进，具备量产条件，协助实现生产。
	

	5
	2024年9月前
	完成套件培训资料制作及教师培训任务。
	


知识产权

到投标时点为止，投标人对其投标方案、软件、产品、服务等已取得知识产权的，应提供相应凭证。

